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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服务指南

一、受理范围

本服务事项适用于具有本地户籍的城乡老年人、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申请享受。

二、办事条件

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应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：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。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，符合孤儿养育政策的，按照孤儿保障工作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

受理地点：建兴乡人民政府一楼民政办

办事窗口：建兴乡人民政府一楼民政办
办公时间：星期一到星期五：上午08:30-12:00，下午14:00-18:00（除法定节假日）

四、申请材料
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申请材料目录 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原件/复印件
	份数
	新办

	1
	书面申请书
	原件
	一式两份
	√

	2
	申请人身份证、户口册复印件、大一寸照片两张
	复印件
	一式两份
	√

	3
	特困人员供养审批表
	原件
	一式两份
	√

	4
	残疾证
	复印件
	一式两份
	√

	5
	父母死亡证明（孤儿）
	原件
	一式两份
	√

	6
	申请人银行账号
	复印件
	一式两份
	√


五、服务时限

法定时限：30个工作日

承诺时限：21个工作日

六、服务收费

本公共服务事项不收费

七、办事结果及送达方式

审批结果：符合条件，材料齐全即救助

送达方式：账号发放（信用社代发）
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
咨询电话 0877-7770202，监督电话 0877-7770025
咨询地址：建兴乡人民政府一楼民政办
投诉地址：建兴乡人民政府党政办
九、文书表单及服务指南下载
    直接领取：受理窗口。

十、本服务指南已经县政府审改办审核通过。服务指南的调整、修改必须经县政府审改办审核同意。
特困人员供养审批流程图
	由本人或委托村(社区)代为提出申请


                  

	镇人民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入户调查，提出审核意见



	入户调查结束后，符合条件的在本村（社区）

进行公示



	报县民政局审批，对符合条件的，应及时给予批准

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审批，并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



	审批结束后，由镇人民政府发放特困人员生活救助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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